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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二）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17日（星期五）15:00。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区陈江街道中京路 1 号公司会议室
（四）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五）会议主持人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杨林先生主持。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3人，代表股份 124,505,69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0.3235%。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5人，代表股份51,4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84%。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下述提

案：(一)《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1、表决情况：
同意124,511,1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31％；
反对45,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69％；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2、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二)《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1、表决情况：
同意124,511,1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31％；

反对45,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69％；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2、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三)《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1、表决情况：
同意124,511,1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31％；
反对45,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69％；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2、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四)《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1、表决情况：
同意124,511,1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31％；
反对45,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69％；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2、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五)《关于公司2023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1、表决情况：
同意124,511,1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31％；
反对45,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69％；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7004％；
反对45,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2996％；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2、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六)《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1、表决情况：
同意124,511,1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31％；
反对45,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69％；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7004％；
反对45,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2996％；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2、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七)《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1、表决情况：
同意124,511,1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31％；
反对45,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69％；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2、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八)《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1、表决情况：
同意124,511,1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31％；
反对45,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69％；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7004％；
反对45,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2996％；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2、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九)《关于公司向境内外金融机构借贷规模与授权的议案》；1、表决情况：
同意124,511,1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31％；
反对45,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69％；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7004％；
反对45,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2996％；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2、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十)《关于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1、表决情况：
同意124,511,1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31％；
反对45,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69％；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7004％；
反对45,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2996％；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2、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十一)《关于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1、表决情况：
同意124,511,1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31％；
反对45,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69％；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7004％；
反对45,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2996％；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2、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委派的律师见证，见证律师

认为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
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形成的《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1、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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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17日（周五）上午10: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5月17日（周五）。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7

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2、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张家港市锦丰镇沙钢宾馆4楼7号会议室。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4、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季永新先生。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28人，代表股份总数为845,346,8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533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

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5人，代表股份总数为744,582,0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3.939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3人，代表股份总数为100,764,8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931%。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共计 27人，代表股份总数为 257,475,1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64%。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
股东 4 人，代表股份总数为 156,710,35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43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3人，代表股份总数为100,764,80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931%。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或
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审
议表决结果如下：1、审议通过《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844,366,1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840%；反对 67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3%；弃权 30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7%。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2、审议通过《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844,366,1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840%；反对 67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3%；弃权 30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7%。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3、审议通过《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844,366,1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840%；反对 67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3%；弃权 30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7%。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4、审议通过《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844,228,1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677%；反对 817,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7%；弃权 30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7%。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5、审议通过《202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44,409,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891%；反对 81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9%；弃权 11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6,537,6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59%；反对81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81%；弃权11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6、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40,377,6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4122%；反对 4,850,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38%；弃权 11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7、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52,365,9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0156%；反对 4,990,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84%；弃权 11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0%。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持
有公司587,871,726股股份，属于公司的关联方，回避了表决。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2,365,938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156%；反对4,990,812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84%；弃权11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8、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44,216,4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663%；反对 1,01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7%；弃权 11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3年度薪酬的确认及2024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44,411,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893%；反对 817,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7%；弃权 11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2023年度薪酬的确认及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44,411,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893%；反对 817,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7%；弃权 11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11、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56,550,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6409%；反对 67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38%；弃权 24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53%。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持

有公司587,871,726股股份，属于公司的关联方，回避了表决。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6,550,6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09%；反对67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38%；弃权24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3%。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12、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44,411,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893%；反对 817,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7%；弃权 11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13、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44,366,1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840%；反对 67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3%；弃权 30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7%。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1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44,549,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057%；反对 67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3%；弃权 11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根据投票表决结果，已获得持有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钟婉珩律师、赵皓宇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资
格及出席人员资格、审议事项、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均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002075 证券简称：沙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4-033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00882 证券简称：妙可蓝多 公告编号：2024-035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路1398号金台大厦4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4

267,016,223

51.999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柴琇女士主持，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卢敏放先生、张平先生、郭永来先生因

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邹士学先生、张丽平女士因工作原因未

能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谢毅女士出席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7,016,123

比例（%）

99.99996

反对

票数

100

比例（%）

0.0000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7,016,123

比例（%）

99.99996

反对

票数

100

比例（%）

0.0000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7,016,123

比例（%）

99.99996

反对

票数

100

比例（%）

0.0000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7,016,123

比例（%）

99.99996

反对

票数

100

比例（%）

0.0000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6,511,528

比例（%）

99.81099

反对

票数

504,695

比例（%）

0.1890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4年度报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9,836,391

比例（%）

99.99995

反对

票数

100

比例（%）

0.0000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监事2024年度报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7,016,123

比例（%）

99.99996

反对

票数

100

比例（%）

0.0000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7,016,123

比例（%）

99.99996

反对

票数

100

比例（%）

0.0000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9.00、关于更换董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9.01

议案名称

陈易一

得票数

266,511,730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99.8111

是否当选

是

9.02 付玉贵 266,511,328 99.8109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8

9.01

9.02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陈易一

付玉贵

同意

票数

1,642,574

2,147,169

1,642,776

1,642,374

比例（%）

76.4960

99.9953

76.5054

76.4866

反对

票数

504,695

100

0

0

比例（%）

23.5040

0.0047

0.0000

0.0000

弃权

票数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6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关联股东柴琇女士、吉林省东秀商

贸有限公司、任松先生、郭永来先生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高平、季培雯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会
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00882 证券简称：妙可蓝多 公告编号：2024-036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以电子邮件方式

向全体董事发出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通知和材料。会议于2024年5月
17日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 9人。会议
由副董事长柴琇女士主持，公司监事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会
董事人数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形成的
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于该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选
举公司董事长及补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7）。

（二）审议通过《关于补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于该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选
举公司董事长及补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7）。

特此公告。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00882 证券简称：妙可蓝多 公告编号：2024-037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及补选董事会

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4年4

月25日收到卢敏放先生的辞职申请。卢敏放先生因工作安排变动，申请自公司
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董事之日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同时一并辞去董
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生效后，卢敏放先生
将不再担任公司及子公司任何职务。

2024年5月17日，公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董事，卢敏
放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职务在新任董事当选后已正式生效。公司同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关于补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
议案》，同意选举陈易一先生为公司董事长、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及董事会战
略委员会主任委员，任期与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7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4年4月29日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公司将于2024年5月21日召开2023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现将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活动相关安排1、召开时间：2024年5月21日（星期二）下午16:00-17:002、召开方式：网络远程3、参与方式：投资者可在微信小程序中搜索“约调研”或扫描下方二维码，
参与本次互动交流。

4、参会人员：董事兼总经理陈芳先生、独立董事何挺先生、董事兼财务总监

沙庆钦先生、董事会秘书卢易女士（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会有调整）。

二、投资者问题征集及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4年5月20日（星期一）17:00前将有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

形式发送至公司邮箱 ir@yoozoo.com或者扫描上方“约调研”二维码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线就2023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等投资者关心

的问题，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

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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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4年4月26日在《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披露了《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
入地了解公司经营情况、发展战略等情况，公司将于2024年5月22日（星期三）
15:00-17:00在全景网举行2023年度业绩说明会。本次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
远程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s://ir.p5w.net）
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黄晖先生、独立董事
刘碧龙先生、财务总监吴中家先生、董事会秘书罗炯波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
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2023年度业绩说明会提
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投资者可于2024年

5月21日（星期二）17:00前访问https://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本

次业绩说明会问题征集专题页面提交问题。公司将在2023年度业绩说明会上，

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网上说明会。

特此公告。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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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办2023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4月27日披露
了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为使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及公司控
股子公司大悦城地产有限公司（0207.HK）的经营情况，公司将于2024年5月22
日召开2023年度业绩说明会。

一、本次业绩说明会安排
（一）召开时间：2024年5月22日（星期三）15:00至16:00。
（二）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三）出席人员：董事、总经理姚长林先生，独立董事刘园女士，总会计师（财

务负责人）吴立鹏先生，董事会秘书郭锋锐先生。
（四）参加方式：投资者可通过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s://ir.p5w.net）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二、征集问题事项
投资者可于 2024年 5月 21日 12:00前访问（http://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

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公司将在2023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三、咨询方式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85017888
联系邮箱：000031@cofco.com
特此公告。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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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4年4月30日发布
了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情况，公
司拟于2024年5月24日（星期五）15:00-16:30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平台
举办2023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2023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时间及方式
1、召开时间：2024年5月24日（星期五）15:00-16:30。
2、召开方式：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提供的“互动易”平台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互动易”网站（http://irm.cninfo.
com.cn）进入“云访谈”栏目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二、公司出席人员

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总经理张栋先生；公司董事、董事
会秘书孟玮先生；公司独立董事顾文贤先生、凌鸿先生；公司财务负责人任广露
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交流效率，投资者可提前五
个交易日登录“互动易”平台，通过“业绩说明会提问预征集”界面进入公司2023
年度业绩说明会页面进行提问，公司将在2023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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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